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承诺书

本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名称）为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，更好地遵守国家和我市的消防法律法规，为举办一届“有特色、有水平”的奥运会和构建和谐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，特郑重做出如下承诺。

一、按照《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和《北京市消防安全责任监督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逐级签订防火安全责任书，落实各项防火安全职责和措施。

二、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，明确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职责，制定各项消防安全制度和巡视检查制度、夜间值班制度及消防应急方案，并进行补救初起火灾和人员疏散的演练，做到任务明确，责任落实到人。

三、进行全员消防安全培训，提高全员的消防安全意识。

四、机关、团体、事业单位应当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防火检查，其他单位应当至少每月进行一次防火检查，及时发现并非排除火灾隐患。


五、进行每日防火巡查，并确定巡查的人员、内容、部位和频次。公众聚集场所在营业期间的防火巡查应当至少每两小时一次，营业结束时应当对营业现场进行检查，消防遗留火种。医院、养老院、寄宿制学校、托儿所、幼儿园应加强夜间防火巡查，其他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可以结合实际组织夜间防火巡查。


六、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火灾自动喷水系统、消防电梯、防火卷帘等消防设施、设备定期限进行全面的检查测试。

七、营业场所在营业期间，停止装修改造等施工工程，不使用电气焊等明火作业，不存放、使用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。


八、保证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畅通，并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设施，保持防火门、防火卷帘、疏散指示标志、应急照明、机械排烟送风、火灾事故广播处于正常状态。

九、严禁占用疏散通道，严禁在安全出口或疏散通道上安装栅栏等影响疏散的障碍物，严禁在营业、生产、教学、工作期限间将安全出口上锁、遮挡或者将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志遮挡、覆盖，以及其他影响安全疏散的行为。


十、按照《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》的要求，对本单位配置的轻便灭火器材定期进行检查，灭火器类型不符合场所要求的要更换，数量不足的要补充配齐。


十一、经营场所不设置员工集体宿舍。


以上系我单位作出的保证，我单位将信守承诺，若有违反上述保证内容，我单位将承担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及《北京市消防条例》等消防法规规定的相关法律责任。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地址：

法定代表（主要负责人）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（本消防安全承诺书一式两份，一份由签定的单位留存，一份由消防处备案）
